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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傳　真：04-23393247
聯絡人：黃品婕
電　話：04-37061529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2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120046873A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0046873AA0C_ATTCH5.pdf、0046873AA0C_ATTCH6.pdf、

0046873AA0C_ATTCH7.pdf)

主旨：有關學生依「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

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申請

推薦或保送大學之相關申請程序案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12年3月28日召開之「參加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

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(大學)」申請程

序及書面格式研商會議」決議辦理。

二、查本辦法規定如下：

(一)第3條及第4條規定略以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代表我

國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

優良，且符合入學規定者，得依規定申請依其志願保送

或推薦升入大學就讀。

(二)第7條第1項規定略以：「符合前4條規定而申請升學優待

之應屆畢業生，應於符合資格後2個月內，檢具畢業證

（明）書影本或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影

本、獲獎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及歷年成績單正本，依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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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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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規定辦理: 一、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：（一）

高級中等學校……，由其就讀學校報請本部辦理。

（二）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

得學籍學生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 ）主管機關報請本部辦

理。二、國際科學展覽：（一）高級中等學校……，由

其就讀學校送請國內主辦單位核轉本部辦理。（二）參

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學

生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 ）主管機關送請國內主辦單位和

轉本部辦理。」

(三)第7條第2項規定：「學生於非屬畢業之學年度符合前四

條規定者，其申請升學優待，應於畢業當學年度第一學

期開學後2個月內，依前項規定辦理。」

(四)第7條第3項規定：「前2項應檢具之畢業證（明）書，於

學生未畢業前，以在學證明書代之；參與高級中等教育

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學生，以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給學生身分證明代之。」

(五)第7條第4項規定：「學生依前4條及前3項規定申請升學

優待時，應就其升學之志願予以排序；其提出申請時，

同時符合2種以上申請資格者，應將其依不同資格而申請

之升學志願予以排序；經向本部申請後，不得申請變

更、增補志願或變更其排序；其經2個以上志願學校錄取

者，以排序在前之學校優先錄取。」

(六)第7條第5項規定：「經本部審查符合保送升學規定之學

生，除申請保送大學醫學系者，各大學得另定規定予以

審查外，學校應予接受。」
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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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旨案自112年5月1日起執行，申請程序及相關期程如下：

(一)不涉及審查(保送非醫學系)者:採隨到隨審。

(二)涉及審查(推薦各學系及保送醫學系)者，每年審查期

程：

１、第1次審查：

(１)申請單位於11月2日前函送本部。

(２)本部於11月16日前函送大學。

(３)大學於11月30日前函復本部審查結果。

２、第2次審查：

(１)申請單位於4月2日前函送本部。

(２)本部於4月16日前函送大學。

(３)大學於4月30日前函復本部審查結果。

３、第3次審查：

(１)申請單位於8月13日前函送本部。

(２)本部於8月27日前函送大學。

(３)大學於9月10日前函復本部審查結果。

四、依據本辦法第7項第1條規定，上開「申請單位」，依學生

參賽項目及學籍種類，分別指學生就讀學校、國立臺灣科

學教育館及各地方政府。

五、檢附「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

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申請表(具高中學籍及參與非學校型態

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)」各1份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
立臺灣科學教育館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本部國教署高中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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